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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021_2022__E6_B5_B7_E

4_B8_8A_E8_B4_A7_E7_c27_31966.htm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及代

理纠纷案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法定代表

人：戴凤举，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金祖光，上海海事律师

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雪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出口二科职员。 被告：广州远洋运输公司。 法定代

表人：叶广威，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正泉，广州远洋运输

公司保赔科科长、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嘉东，广州远洋运

输公司保陪科职员。 被告：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上海分

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馨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述林

，胡钦福，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分公司）因与被告广州

远洋运输公司（以下简称远洋运输公司）、中国对外贸易运

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分公司）发生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及代理纠纷一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

浙江分公司诉称：被告远洋运输公司承运原告承保的７５０

箱中国红茶时，提供了不清洁的集装箱，被告上海分公司作

为装箱人又未尽职检查，致使茶叶串味污染，原告赔付了收

货人的损失。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全部经济损失７４７６．

６３英镑、１８８１德国马克以及从原告赔付收货人时起至

判决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远洋运输公

司辩称：该提单项下集装箱运输条款为ＦＣＬ，即由发货人

装箱、点数、铅封的整箱货物运输，被告所提供的集装箱应

视为货物的包装，箱体检查应为发货人的职责；而且货物污



染原因不明，原告赔付了收货人过于草率，是否公正，有待

认定。对于非被告原因引起的损失，被告不负赔偿责任，并

要求原告赔偿其因应诉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被告上海分公司

辩称：被告受发货人委托进行装箱作业，只对装箱过程负责

，不对以后发生的损失负责。根据惯例承运人应该提供清洁

、干燥、无味的集装箱，而且法律并未规定需要对集装箱进

行检查。对于不可预知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海事法

院审理查明：１９８７年，发货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

浙江茶叶分公司委托浙江省钱塘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将７５０

箱红茶从上海出口运往西德汉堡港。钱塘外运公司又转委托

被告分公司代理出口。上海分公司接受委托后，通过上海外

轮代理公司申请舱位。作为被告远洋运输公司代理人的上海

外轮代理公司指派了箱号为ＨＴＭＵ－－５００５４２０等

３个２０英尺集装箱。由于运输条件是ＦＣＬ，因此，上海

分公司作为发货人的代理全权负责对货物的点数、积载，对

集装箱的检查、铅封。当年１０月１５日，上海外轮代理公

司收到３个满载集装箱后代船方签发了清洁提单，同时发货

人在原告浙江分公司处投保海上货物运输的战争险和一切险

。货物运抵汉堡，收货人拆箱后发现部分茶叶串味变质，即

向原告在汉堡的代理人ＢＵＲＭＥＳＴＥＲＤＵＮＣＫＥＲ 

＆ ＪＯＬＹ申请查勘。ＢＵＲＭＥＳＴＥＲＤＵＮＣＫＥＲ 

＆ ＪＯＬＹ作为海外水险保险公司的检验、理赔代理人，指

定ＨＢＧＨ公司的Ｕｗｅ Ｂｅｒｎｅｒ先生负责检验货物，

ＫＲＳＰ化学实验室进行专门化验。检验表明，２５０箱红

茶受精萘污染。为此，原告在汉堡的代理人赔付了收货人损

失７４７６．６３英镑、１８８１德国马克。在检验货物时



，船方的代表也在场。另又查明，该航次装运茶叶的集装箱

其中一个箱号为ＨＴＭＵ－－５００５４２０，在前一航次

中曾装载过精萘从法国的登克尔至上海。上述事实，有中国

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浙江省茶叶分公司的出口茶叶发票、上

海外轮代理公司签发的提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运输保险

凭证、收货人签署的权益转让书、西德汉堡ＢＵＲＭＥＳＴ

ＥＲＤＵＮＣＫＥＲ ＆ ＪＯＬＹ以及其他专门检验机构的检

验报告等证据证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